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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造業職業安全 保障工人性命健康 

建議書 

 
    現時，建造業每年發生三千多宗工傷個案，其中二十多宗死亡個案。今年首季已有十宗，

為去年首三季總和，可見意外之嚴重。意外的發生總離不開施工程序不安全、機器失效、輔

助工具沒有發揮功效等等，而缺乏長遠安全政策及對違例僱主的懲罰過低，亦與意外發生環

環向扣，無法分開。藉著立法會人力資源委員會討論“建造業職業安全狀況”，工業傷亡權

益會（本會）有以分析及建議： 

 

（一）安全標準過低 

    一些高風險的工序應該限制使用甚至取締，例如俗稱吊棚或飛棚的懸空式棚架。此些工

序常見於小型的裝修維修工程，某些樓宇根本不適合使用飛棚，在當局沒有規管的情況

下，導致意外，過去每年都會發生數宗嚴重意外，造成工人死傷。 

 

    此外，機器的使用中，現時由於沒有使用年期的限制，以致機器過度使用，或使用二三

手的機器：日本--韓國—香港，更有“百鳥歸巢”的情況，即時把多部將要棄用的機器，

拆下零件，然後重新組成一部“新”機，增加風險。 

 

安全主任和安全督導員的比例過低，現時法例規定，地盤中 20 人以上需要聘請一名安全

督導員；100 人以上聘用一名安全主任。讓人困惑的地方是，法例只需承判商符合最低

標準，也就是說，就算地盤有 1000 人，只要有一名安全督導員和一名安全主任就能過關。

所引出的問題就是，安全督導員和安全主任遠遠不足以監管大量工人的施工安全，以致

意外不斷發生。縱使有些承判商自覺增加安全人員，但也有不少承判商只求過關。 

 

其實，安全標準過低也出現在其他行業，例如尾板車和保安員等等，過去，發生的致命

意外，都離不開安全標準和指引落後，未能與實際工作與時並進有關。 

     

建議：全面檢討安全標準，立法規管機械的使用年期；限制使用（如工程前必須向勞工

處申請，通過安全檢查並得到批核後方可進行工程）或取締高風險的施工方法， 如吊

船代替飛棚；訂立及定期更新安全標準增加安全人員與工人的比例。每 20 人就需要聘請

一名安全督導員；每 100 人就必須聘請一名安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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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與施工的問題設計管理與施工結合 

      現時工程的設計管理和施工存在差異，即設計時未有考慮施工的困難，或日後的維修  

保養能否穩妥，以致出現施工或維修保養時存在風險，直接影響工人安全。 

      曾有個案是一名工人換燈膽，但燈安裝在樓梯底，而燈對下的地方又是一個斜坡。使

工人換燈膽時無法使用梯子等的輔助工具，增加受傷風險。兩年前擎天半島一名年輕

工人搭建飛棚時墮樓死亡，勞工處呈交的報告已證明擎天半島的外牆根本無法打三口

螺絲以安全狗臂架。 

 

      英國早有一套流程和方案，規定設計與施工配合（CDM：Construct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減低意外風險。方案當中包括設定合理施工期，以免出現因趕工和人手

不足而造成傷亡的機會。 

      建議：提高建造設計管理的工作安全水平，包括研究立法規定在設計階段須充分考慮

建造施工、日後維修保養時的工作安全問題，及設定合理施工期，並擬定消除危害和

風險的應對方案。 

 

（三）施工期不合理 

       現時的工程是由發展商單方面定訂施工期，而承建商則按發展商提供的施工期完成工

程，當施工中出現天氣惡劣、意外發生、施工技術等技術等問題，也需要在指定施

工期裡完成，因此，趕工成了唯一的改善方法。 

 

       此外，香港施工期短，是業界內眾所周知之事，而建築商也多次公開提出施工期短容

易引致意外，惜情況未有改善。另外，在我們接觸的個案中，不少工友提出因為趕

工而出事，這是普遍的現象。有些大型工程完工後，業界人士以“自己在短短的施

工期內做出如此大型的工程”而引以為傲，如此心態必然導致趕工現象持續。 

 

       建議：本會認為不能用工人性命換取工程效率。業主應與承建商需協議，共同訂立

合理的施工期，解決工程延誤而需要趕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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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政策缺乏工人參與 

現時地盤設有的“安全委員會”是有上而下的制定安全規則，不過主要是承判商、安  

全人員等組成，工人的參加非常缺乏，以致安全政策制定後，工人只作為接受指令的

角色，而當中的施工困難、安全規則與他們實際所面對和執行的情況有落差，造成的

結果是，安全政策不全面；上層的政策未能有效下達至前線工人；工人遇上執行的困

難等等。 

 

      此外，舉報方法也是安全政策的重要因素，工人未能參與其中也當然不清楚舉報的途

徑。其實，工人可以透過勞工處設有匿名舉報熱線：25422172 對身邊的不安全情況作

出投訴。不過，大部分工人不知道熱線只存在，而且熱線只在星期一至五運作。 

        

      建議：推動工人參與安全委員會，共同制定和執行安全政策，透過工人代表 和工人

之間的訊息傳達，往往能事半功倍。加強勞工處地盤舉報熱線的宣傳和延長熱線的服

務熱線，使更多工人作出即時的舉報。 

 

(四) 巡查監管不力、懲罰過輕 

      以前勞工處只按《工業暨工廠經營條例》及《職業安全健康規例》對地盤作出巡查，不

過現在所有行業都需要進行巡查，可是，巡查人手卻沒有增加，導致人手不足，監管不

力的情況出現。 

 

      對於違例僱主，勞工處的檢控亦不足，使僱主忽視安全。法庭的刑罰過輕，導致罪行的

嚴重性未能反映；而僱主也因為過少的罰款，而完全不足以影響其工程的成本，以致意

外還是不停發生。以下是最近的法庭判決，反映實際判決遠低於最高懲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法庭對 2012 年擎天半島工人高處墮下意外的判罰，僱主及大判違反

安全條例，罰金不足十萬(最高刑罰是罰款五十萬及監禁半年)。而僱主沒有為工友購買

勞工保險卻只被判罰款 2,300 元，(保費是每年十五萬)家屬不滿上訴，最終罰款亦只不

過增加三分之一。試問為員工購買保險的費用如此高昂，相反不買勞保的判罰竟是如此

低，誰也會冒險不買保險了。 

 

     建議：勞工處增聘人手，增加巡查監管；加強違例僱主的檢控；法庭則須增加對違例

僱主的懲罰， 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和增加僱主違例的成本。另外，罰款方面，應以工

程總額的某個百分比或 50 萬作為最低的罰款金額，提高阻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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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發展商無需就意外負責 

     現時，發展商把工程批予承建商便完成她的“責任”，任何意外發生也與他們不需要負

上任何刑事責任。發展商是經濟發展之最大得益者，卻不需要為安全而付出，是極為不

公平的。此外，發展商以價低者得的原則批出工程，承建商以低價獲得工程便很自由地

減少資源投放於安全上。加上判上判制度使安全監管有所漏洞，而發展商在監管安全上。 

 

     建議：立法規定發展商需要為違例意外負上刑事責任，共同推動業界安全。 

 

（六）職業安全培訓課程不足 

     現時，工友投身建造業之前需要接受俗稱“平安卡”的強制性職業安全訓練，不過，

課程只為期八小時。如此短的課程根本無法讓工友對地盤工作有較多的認識，直接增加

工作的風險。此外，課程的質素參差。坊間有些機構只要求學員填寫出席表便直接發證，

如此行為，根本無法讓工友有接受安全知識！尤其是新入行的工友。 

 

     建議：增加訓練時數，讓工友對地盤工作安全有充分的認識。而勞工處應增加突擊檢

查，嚴格規管辦學機構依照課程指引，為工友提供安全教育。 

 

（七）職前安全訓練涵蓋範圍不足 

     建造業不少年輕人投身，而亦有些中年人士中途轉行。政府為青少年而設的資助培訓

課程，如展翅計劃和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或為中年人而設的再培訓課程中幾乎沒有涵

蓋職業安全的訓練。展翅及青見課程內容中甚至沒有任何的職業安全訓練，使青少年缺

乏職業安全意識，受傷後亦不懂如何處理。而再培訓課程則只有一小時的職安訓練，遠

遠不足以讓學員吸收職安意識。 

 

     與建造業有關的專上院校課程，如工程師或管理人員課程的職業安全訓練亦不足夠，

以致安全意識未能由上而下傳送，未能達致最佳效果。 

 

     建議：在展翅青見等培訓科程中加入職業安全訓練內容；與再培訓課程和專上院校課

程增加較長時間和內容較深入的職業安全培訓課程。 

 

     定期的交流和研究有助完善職業安全政策。其他國家的做法和經驗有很強的參考性，

透過定期的交流，參考先進國家地區經驗，改善自身的不足。除參考外國經驗外，政府

部門亦可與僱主、僱員、管理階層、安全主任等不同的持份者舉辦研討會，集思廣益；

定期發表職業安全研究報告，提出行之有效的改善方案，以便僱主和僱員學習。因此可

透過定期的地區交流、行業研討會和研究報告等方式，展開持續的職業安全研 究，以

全面推動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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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認為安全教育必須納入正規課程並從小開始灌輸，其成效遠比工作時才接受安全知

識為大。本會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向全港的中學提供職業安全講座，為他們即將投身社會

或做暑期工做好準備。雖然不少學校每年都會邀請本會舉行講座，但始終非強制性，未

能把訊息帶給所有學生。如把安全知識納入中小學課程內，從小灌輸正確的安全意識，

才能有效減少意外。 

 

工業傷亡權益會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 

 

     

 

 

 

 

 

 

 

 

 

 

 

 

 

 

 

 

 

 

 

 

 

 

工業傷亡權益會，成立於一九八一年，由工傷工人、職業病患者及職業意外死者家屬組成，

一直致力維護職業傷病受害人的權益和提高本港職安健的水平。 

 


